
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2022 年報告》  

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（“推薦委員會”）20 22 年報告旨在提供有

關推薦委員會的概覽以及報告推薦委員會在該年度的工作。

我們一直致力保護環境，為此，本報告只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網

站。

在我們的網站載有另一份報告，介紹推薦委員會的成立、職能、

委員及運作，以及描述各級法院和各個司法職位。

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主席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張舉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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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委員會的委員

1 . 行政長官於 2022 年再度委任四名委員，任期為兩年，

至 2 024 年 6 月 30 日止；並委任一名新委員，任期一年三個月，

至 20 23 年 6 月 30 止。2 022 年的委員會成員如下—

當然主席及當然委員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，GB M（主席）  

鄭若驊資深大律師， GB M ， GBS ， JP （前律政司司長）［至
2 02 2 年 6 月 30 日止］  

林定國資深大律師，S B S， J P（律政司司長）［由 2 022 年 7 月 1
日起］  

法官

潘兆初法官

（20 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 22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 4 年 6 月 30 日）  

朱芬齡法官

（20 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 0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 2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 4 年 6 月 30 日）  

大律師及律師

杜淦堃資深大律師

（20 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 3 年 6 月 30 日）  

彭韻僖律師，B BS，M H， J P  
（20 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 3 年 6 月 30 日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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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法律執業無關的人士

馮婉眉女士，B BS， J P  
（20 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 9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 1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 3 年 6 月 30 日）  

陳黃穗女士，B BS， J P  
（20 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 0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 2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 4 年 6 月 30 日）  

廖柏偉教授，S BS， J P  
（20 18 年 1 2 月 2 1 日至 2 02 0 年 6 月 3 0 日）  
（20 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 2 年 6 月 30 日）  
（20 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 4 年 6 月 30 日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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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委員會秘書

2 . 司法機構政務長梁悅賢女士於 2 02 0 年 7 月 2 0 日起獲

委任為推薦委員會秘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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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委員會的工作

1 . 關於推薦司法任命的討論及決定一般通過會議進行，偶

爾亦藉傳閱文件進行。2 02 2 年，推薦委員會進行了三次會議，會

上討論了 11 份文件。推薦委員會就 41 項司法任命的推薦通過了

決議，並為行政長官接納，當中 1 7 項為新任命，四項關於續聘

和聘用條件轉為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的事宜，14 項為聘用合約

續期，以及六項延長任期。詳情載於第 6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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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22 年就新的司法任命所作出的推薦  

1 . 推薦委員會於 202 2 年作出了 1 7 項新的司法任命的推

薦，其中一項為終審法院、三項為高等法院及 13 項為裁判法院

的任命推薦。詳情見下表。

終審法院 高等法院 裁判法院

其他普通法適

用地區法官

原訟法庭特委

法官

高等法院高級

副司法常務官*  
裁判官

1  2  1  1 3  

* 獲委以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職級及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

一職。

2 . 除了新的司法任命外，推薦委員會亦就三個不同法院級

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聘用合約續期、延長任期，以及續聘和聘

用條款轉為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的事宜共作出 2 4 項推薦。詳

情見下表。

高等法院 區域法院 裁判法院

延長任期 1  
（高等法院

高級副司法

常務官）

5  
（區域法院

法官）

－

續聘和聘用條

款轉為常額及

可享退休金條

款的事宜

－ － 1  
（主任裁判官）

3  
(裁判官）  

聘用合約續期 － － 1 4  
（裁判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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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推薦委員會於  2 021  至  2022 年的推薦而作出的司法任命  

1 . 行政長官根據推薦委員會的推薦，在各級法院作出司法

任命。詳情請參閱下文。

終審法院

2 .  祈顯義法官，AC，KC 獲委任為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

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，任期三年，由 2 023 年 4 月 6 日至 20 26 年

4 月 5 日。  

高等法院

3 .  兩名人士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特委法官，為期三

年，由 2 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 5 年 4 月 30 日–  

黃佩琪資深大律師

陳政龍資深大律師

4 .  黃敬華法官於 2023 年 6 月 1 日起獲委以高等法院高級

副司法常務官職級及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一職。

區域法院

5 .  何展鵬先生於 2 02 2 年 1 2 月 6 日起獲委任為區域法院

法官。

裁判法院

6 . 十一名人士獲委任為裁判官–

於 20 22 年 8 月 15 日起  

盧康慧女士

何慧嫻女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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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 22 年 1 0 月 1 4 日起  

陳志輝先生

曾宗堯先生

於 20 22 年 1 1 月 1 5 日起  

李慧雲女士

於 20 22 年 1 2 月 1 5 日起  

曾慶東先生

朱文瀚先生

李毅先生

於 20 23 年 1 月 11 日起  

林子康先生

於 20 23 年 2 月 27 日起  

陸惠雅女士

於 20 23 年 9 月 28 日起  

黃敏妮女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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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主席及委員的簡歷  

主席  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，G B M  

張舉能法官在香港大學攻讀法律，先後於 1 983 年及 19 84 年畢業

並取得法學士學位和法學專業證書。他於 1985 年在哈佛大學法

律學院取得法學碩士學位，同年獲得香港大律師執業資格，並於

1 995 年在新加坡最高法院取得訟辯人及律師的資格。  

張法官於 2001 年加入司法機構擔任區域法院法官，此前則為香

港私人執業大律師。2001 年 12 月，他開始出任高等法院暫委法

官，並於 20 03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。張法官於

2 004 年出任遺囑認證訴訟案件專責法官，以及於 2 008 年出任憲

法及行政訴訟審訊表專責法官。

張法官於 2011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，並成為高等法院

上訴法庭庭長。20 18 年 10 月，張法官獲委任為終審法院常任法

官。202 1 年 1 月，張法官獲委任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。  

2 017 年，張法官獲選為林肯法律學院名譽管理委員。202 1 年，

他獲頒授大紫荊勳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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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委員  
 
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，G B M，G B S，JP  
（至 202 2 年 6 月 30 日止）  
 
鄭若驊資深大律師於 2 018 年 1 月 6 日獲委任為律政司司長，她

在加入政府前是私人執業資深大律師。鄭女士具特許工程師及特

許仲裁員資格，過往經常在複雜的國際商事和國際投資糾紛中獲

委任為仲裁員或代理人。  
 
鄭女士是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創始成員及前任主席，國際商事仲

裁會前任副主席，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前任副主席及香港國際仲

裁中心前任主席，20 08 年經全球選舉成為首位出任特許仲裁學會

主席的亞洲女性；20 11 至 20 17 年擔任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

委／特委法官，現為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仲裁員，並曾任世界

銀行制裁委員會成員。  
 
鄭女士是倫敦大學英皇學院院士，亦是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國際

仲裁與爭端解決高端研修項目的項目主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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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，SB S，J P  
（由 202 2 年 7 月 1 日起）  
 
林定國資深大律師於 202 2 年 7 月 1 日獲委任為律政司司長。  
 
林先生加入政府前是私人執業資深大律師，專注於一般民商事訴

訟，並已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。他曾於 2 014 至 20 17
年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及於 2 017 至 2 018 年出任主席。他

自 20 15 年起每年短暫出任香港高等法院暫委法官，並曾獲聘請

為深圳國際仲裁院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及曾任

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。  
 
林先生曾任多項公職，例如消費者委員會主席、行政上訴委員會

主席、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和獨立監察警方處

理投訴委員會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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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 
 
潘兆初法官  
 
潘兆初法官於1985年及1986年在香港大學分別取得法學士學位及

法學專業證書，並於19 87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取得法學碩士學

位。潘法官於 198 6 年在香港獲得大律師執業資格，於 19 88 至

1 993年間從事私人執業。  
 
潘法官於 1 993 年加入司法機構擔任裁判官，1 999 年獲委任為高

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，2 00 6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。

他在原訟法庭供職期間獲委任為民事案件排期法官，亦曾擔任遺

囑認證案件審訊表、精神健康條例案件審訊表及家事法案件審訊

表的專責法官。他於 20 15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，

由 20 19 年 1 2 月 1 8 日起獲委任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。  
 
潘法官曾出任司法機構內多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主席及成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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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朱芬齡  
 
朱芬齡法官畢業於香港大學，先後在 19 82 年及 19 83 年取得法學

士學位和法學專業證書。她於 1984 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

法學碩士學位，並於 19 94 年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（犯罪

學）碩士學位。  
 
朱法官於 1 983 年獲得香港大律師執業資格。她於 1 991 年加入司

法機構出任裁判官，此前則為私人執業大律師。19 95 年，她獲委

任為區域法院法官， 1 99 7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，

1 999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，20 00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

院原訟法庭法官。她於 201 1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

官，並於 20 22 年獲委任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。  
 
朱法官一直出任司法機構內多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成員，現為

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專業學系名譽講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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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淦堃資深大律師  
（由 202 2 年 4 月 1 日起）  
 
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法律，於 19 98 年取

得法律學士學位，並於 1 999 年在香港大學取得法學專業證書。  
 
杜先生於 1 999 年在香港獲得大律師執業資格，並於 20 15 年獲委

任為資深大律師。杜先生為現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，亦為高等

法院原訟法庭特委法官，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

董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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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韻僖女士，BBS，MH，J P 
 
彭韻僖律師為香港律師會前會長。彭律師於 2018 年獲選為香港

律師會首位女會長，並於 2 019 及 2 020 年連任。彭律師現為多元

共融委員會主席、政策及資源常務委員會、對外事務常務委員

會、會員服務常務委員會以及調解委員會會員。她亦是國際法律

事務委員會及公益法律服務委員會的創始主席。  
 
彭律師獲准在澳洲、英格蘭威爾斯及香港執業；亦為國際公證

人、婚姻監禮人、認可調解員、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

理事及中國委托公證人。另外，彭律師現為亞太法律協會會長。  
 
彭律師擔任家庭議會、香港報業評議會及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。

她亦為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、香港房屋委員會及婦

女事務委員會委員。由於彭律師積極參與社會服務，她於 2 006
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，20 10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

士，以及於 202 0 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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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婉眉女士，BBS，J P  
 
馮婉眉女士曾任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總經理（ 2 008 至 2 015
年）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區總裁（ 2 011 至 2 015
年）。  
 
馮女士擔任不同職務期間，積極推動本港以至其他地區金融市場

的發展。她擁有豐富的金融市場經驗，在人民幣國際化以及香港

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方面，擔當重要角色。  
 
馮女士一直積極參與公共／政府事務。她現為恆隆地產有限公

司、中銀香港（控股）有限公司及其主要營運附屬機構中國銀行

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。她是 M  P l us  Mu se u m 
L i mi t e d 董事局成員、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及香港賽馬

會董事。  
 
過去八年，馮女士曾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

下金融基建委員會委員、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、香港科技大學校

董會成員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和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

會成員。馮女士曾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

事。  
 
馮女士於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及於澳洲麥覺理大學取

得應用財務學碩士學位。  
 
馮女士於 2013 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，以表揚她對香港銀行業發

展的寶貴貢獻。她於 201 5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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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黃穗女士，BBS，J P  
 
陳黃穗女士自 2013 年 7 月至今一直出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

局獨立非執行董事，現時亦為保險投訴局、香港小童群益會及香

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香港公益金第

三副會長。  
 
陳黃穗女士曾任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2 2年，亦曾出任香港存款保

障委員會主席、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暨諮議會副主席、瑪嘉烈醫

院管治委員會主席等職。  
 
與法律有關的任命方面，陳黃穗女士曾任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成

員、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成員，以及香港大學和香港城市

大學的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學術委員會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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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柏偉教授，SBS，J P 
 
廖柏偉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傑出研究員及榮休教授。廖教授曾任

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、經濟學講座教授和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

創所所長。廖教授現時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諮詢委員會委

員、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理事會成員及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

事。  
 
廖教授為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和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，曾任哈佛

燕京學社訪問學人（19 81至8 2年），並曾獲選富布賴特傑出學者

（20 00至01年）。  
 
廖教授現時是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香港貨幣及金融研究中心董

事，恒隆集團有限公司及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

事。他曾擔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事。  
 
在教學、研究和行政工作以外，廖教授亦熱心於公職。他現時為

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主席。他曾

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成員、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、香

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報酬及離職後安排獨立委員會成員、「香

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

津獨立委員會」成員、航空發展諮詢委員會成員、臨時最低工資

委員會成員、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成員及長

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委員等。  
 
廖教授於19 99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，以表揚其「學術成就超卓，

且積極為香港公眾服務」。他於20 06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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